附件1

衡阳市政府采购

项目采购需求

项目名称：衡阳县2026年兽医社会化服务项目
采购单位：衡阳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

主管单位：衡阳县农业农村局
编制单位：天策致远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编制时间：2026年4月9日

编 制 说 明

一、适用范围

衡阳市各级预算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项目。
二、编制要求
1.编制的项目采购需求，应当符合《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1〕22号）要求及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

2.采购单位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应当自行组织编制，复杂项目也可以委托采购代理机构或者其他第三方机构编制，委托编制的应当在委托协议中明确委托职责及要求，并对其委托编制的内容真实性负责。

3.编制执行的有关标准应当在相关专业领域内具有权威性、通用性和对等性，应当为实现采购标的功能与目标的基本条件，不得设置歧视性、倾向性或者排他性标准和要求。

三、其他说明

1.斜体字部分属于提醒内容，编制时应删除；对不适用的内容应删除，并调整相应序号。
2.项目采购需求作为采购资料存档备查。

一、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衡阳县2026年兽医社会化服务项目

	采购单位
	衡阳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

	□自行组织编制
	负责人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

	
	其它参与编制人员
	

	☑委托采购代理机构或者其他单位编制
	机构名称
	天策致远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刘超
	18674742880
	252505352@qq

	采购项目类别
	□货物      ☑服务      □工程


二、需求调查情况

（一）是否开展需求调查

□是

☑否，理由：项目不属于《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
三、采购需求清单

（一）采购项目预（概）算

项目总预算：1300000.00元
包1预算：1300000.00元
采购标的汇总表

	序号
	标的（产品）

品目
	计量

单位
	数量
	进口/国产
	核心

产品
	备注

	1
	C09030100-兽医和

动物病防治服务
	项
	1
	/
	/
	


（三）技术商务要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衡阳县2026年兽医社会化服务项目
2、采购预算：1300000.00元

二、兽医社会化服务范围

1.全县散养畜禽的强制免疫病种的疫苗注射工作（高致病性禽流感H5和H7亚型、口蹄疫、小反刍兽疫）。

2.全县交易市场中禽免疫查证补免工作。

3.协助官方做好免疫台帐记录工作。
4.协助各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完成政策宣传、疫情报告、散养畜禽无害化处理以及样品采集送检等辅助性工作。

5.协助各乡镇家养犬只狂犬病免疫工作。
6.散养户的认定标准：生猪常年存栏50头以下、牛常年存栏10头以下、羊常年存栏20头以下、家禽200羽以下。

三、实施方式

1.实施方式：政府采购，劳务外包。

2.实施主体：衡阳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

3.承接主体：具有相应资质的劳务服务企业和有匹配的服务能力，并且有2人以上持有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

4.外包方式：承包方与承接方签订动物防疫劳务外包协议，并按协议书约定向承接主体支付防疫劳务费，承接主体按劳务外包协议书要求在承包期内完成项目任务。

四、人员的要求及职数测算

考虑兽医社会化服务经费支出有限、高强度工期短、长距离通勤困难、季节性服务连续性等因素，应以短期用工、临时用工、本地用工方式聘用具备兽医专业技术的兼职人员。兽医社会化服务人员的聘用遵循下列优先原则：

1.就地就近原则：优先聘用本县内特聘动物防疫专员、乡村兽医、乡镇动物诊疗和兽药销售相关人员以及活动范围在本县的畜牧兽医相关专业应往届毕业生等。

2.顺位录用原则：拟聘兽医社会化服务人员需通过动物防疫基础知识理论考试和免疫注射、采血操作实践技能考试，按照理论与实践综合加权总分从高到低择优录用。
3.安全稳定原则：综合心态、体能等因素，同等条件下，年龄在25-55岁的人员优先录用；如人员不够，年龄可适当放宽。
4.工作人员职数：根据全县工作量测算，结合历年实际情况，按乡镇行政辖区邻近原则结合各乡镇养殖常量，将衡阳县25个乡镇划分为五个片区实行小分队管理。每片区设置2个兽医社会化服务工作组，由其中具有较强领导协调能力的工作人员兼任分队长，调度本分队工作人员协作互助开展本区域兽医社会化服务工作。

五、经费来源及预算

1.资金来源。所需资金从中央、省财政拨付动物强制免疫补助金、县政府配套资金中统筹安排。

2.经费预算。兽医社会化服务动物防疫外包服务所需资金约130万元。
3.资金支付。春防和秋防集中免疫结束后，由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负责考核验收，甲乙双方对验收无异议后，根据考核结果拨付资金。
六、保障机制

1.承接主体独立运营。一是财务独立，承接主体必须有合法法人代表，并有完善的财务制度；二是人事独立。承接主体按照劳务外包工作要求自主选聘合格工作人员；三是独立运营。承接主体接受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技术指导。

2.工作联络机制。承接主体必须保证在每个乡镇有工作点，在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监督管理和技术指导下完成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
3.工作考核验收。合同工作完成情况按半年度进行考核，具体时间按照实际工作安排，承接主体在每半年（即春防或秋防集中免疫结束后）提前15天向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申请验收，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收到验收申请7日之内组织验收组以实地调查、电话抽查、抽样检测等方式进行验收，并形成书面意见（内容应包括实地调查农户数、畜禽存栏数、应免数、实际免疫数、免疫密度、免疫效果评估情况等内容），出具的考核结果，由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承接主体双方确认签字。必要时可申请第三方、养殖户代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进行检查验收。

附件一

衡阳县2026年兽医社会化服务项目资金预算表

	项 目
	明细
	金额
(元)
	备注

	村级防疫员劳务费
	493*2000
	98.6万
	

	用车费
	
	7.5万
	

	管理费
	40人*500元/人
	2万
	

	意外保险
	40人*200元/人
	0.8万
	

	办公费用
	
	6万
	

	培训
	一年2次
	3.5万
	

	税费
	
	6万
	

	防疫器材(含服装)费
	40人*400元/人
	1.6万
	

	副反应
	
	4万
	

	合计
	
	130万
	


附件2
衡阳县2026年兽医社会化服务分组情况表

	分组
	村数
	防疫员
	乡镇
	村数
	防疫员数

	一组
	81
	7
	樟木
	10
	1

	
	
	
	集兵
	16
	1

	
	
	
	峋蝼
	10
	1

	
	
	
	板市
	6
	1

	
	
	
	杉桥
	12
	1

	
	
	
	樟树
	6
	1

	
	
	
	台源
	21
	1

	二组
	109
	10
	关市
	24
	2

	
	
	
	井头
	32
	3

	
	
	
	岘山
	30
	3

	
	
	
	演陂
	23
	2

	三组
	99
	7
	洪市
	24
	2

	
	
	
	曲兰
	24
	2

	
	
	
	金兰
	30
	2

	
	
	
	库宗
	21
	1

	四组
	108
	9
	金溪
	19
	2

	
	
	
	溪江
	17
	2

	
	
	
	界牌
	22
	2

	
	
	
	石市
	22
	1

	
	
	
	渣江
	28
	2

	五组
	96
	7
	三湖
	25
	2

	
	
	
	西渡
	35
	2

	
	
	
	栏垅
	11
	1

	
	
	
	大安
	16
	1

	
	
	
	长安
	9
	1

	合计
	493
	40
	25
	493
	40


七、其他要求
1、服务期限：一年。

2、服务地点：衡阳县。

3、付款方式：按采购人签订合同约定执行。

4、报价要求：本项目投标报价采用总价包干（含税）方式计算，各供应商应根据项目要求和实际情况，做出合理报价，充分考虑完成服务项目可能所发生的费用及风险，报价包括了提供服务的全部责任和义务。即报价应包括但不限于人员人工费、差旅费、现场经费、办公设备设施使用费、公司管理费、利润、保险、税费等全部费用。各供应商应考虑自身的管理水平和其他风险，在任务实施期间总价不因政策性费率、物价及市场因素变化而调整。一旦中标，在项目实施中出现任何遗漏，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5、响应时间：24小时开机响应，2小时内到达最远乡镇，
6、采购文件中未列明的事项经双方签订的合同和补充合同为准。
四、本项目需要提交的附件（请按章节顺序列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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